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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01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倪竹薇

傳真：03-8235531

電話：03-8224526

電子信箱：evelynni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訓字第1080006054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、遴選評分標準表。2、108年度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遴選作業相關

注意事項。3、資格確認暨同意書。4、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參訓資格

檢核表。5、終身學習入口網查詢說明。6、終身學習時數資料表。7、獎懲資料

表。8、108年度符合資格人員統計表。9、參訓人員資料名冊。10、資績評分審

核表。11、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免訓申請書。12、108年自願放棄參

訓同意書。(本文附件超過電子交換允許大小，請至網站：http://att.hl.gov.

tw/下載)

主旨：為辦理108年度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遴選作

業，請各機關學校填報並依說明七規定裝訂相關表件，並

於108年2月22日（星期五）前函報本府彙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8年1月4日公訓字第

1082160002號函辦理。

二、各機關學校遴選作業，參訓資格係以108年4月30日仍在職

之現職人員為基準，請依考試院102年11月25日考臺組叁一

字第10200098291號令修正發布之「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

官等訓練遴選評分標準表」（附件1）規定辦理，其積分算

至107年12月31日為止為基準。各服務機關、學校務必確實

審查受訓人員相關原始證件，據以填報受訓人員名冊，並

將關鍵性證件影本留存備查，以維受訓人員權益。其中涉

及參訓資格條件之認定，請參考「108年度委任公務人員晉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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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薦任官等訓練遴選作業相關注意事項」（附件2），以避

免嗣後因受訓資格不符，致受訓人員被退訓或撤銷其訓練

及格資格。

三、為配合委升薦訓練遴選要點第5點規定，各服務機關、學校

應請受訓人員填具資格確認暨同意書（附件3）及參訓資格

檢核表（附件4），除正本函送本府外，並請影印留存備

查。

四、依據「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遴選評分標準

表」，有關資績評分表內「綜合考評」一欄評分在6分以下

（含6分）或9分以上（含9分）者，應由機關、學校首長或

甄審會加註具體事實說明並將該說明影本隨函報送本府。

次依本府97年第4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決議，「綜合考評」

分數採計至小數點第1位計算。

五、107年年終考績未經銓敘部審定者，先以107年考績清冊替

代證明。

六、為配合公文節能減紙政策，本（108）年度受考人終身學習

時數，請至終身學習入口網查詢（查詢方式見附件5）後，

以終身學習時數資料表（附件6）報送；受考人獎懲資料請

審核WebHR資料以獎懲資料表（附件7）報送，並請各機

關、學校人事人員於學習時數資料表及獎懲資料表蓋職名

章，以維受考人權益。

七、各機關、學校報送附件依下列方式分別裝訂：

（一）「108年度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第6項規定資格

條件人員統計表」（附件8）。

（二）「108年度參加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參訓人

員資料名冊」（附件9）1式2份（請以A4紙張裝

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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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）。

（三）「108年度參加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資格確

認暨同意書」（附件3）、「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

等訓練參訓資格檢核表」（附件4）、「108年度遴選

現職委任公務人員參加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資績評分審

核表」（附件10）及得分相關證件（依序為學歷、考

試、終身學習時數資料表、年資（銓審函）、考績、

獎懲資料表，影本上加蓋「本影本與正本相符」及承

辦人職名章）各1份（請以A4紙張依序裝訂）。

（四）上述除相關證件影本外，所有表冊另請以電子郵件寄

送本府承辦人，俾利彙整。

八、符合105年3月11日修正發布之訓練辦法第20條第6項規定申

請免訓者，應填具免訓申請書（附件11）向本府申請，並

請於公文中特別敘明。如有自願放棄參加108年度委升薦訓

練之人員，則請當事人填妥自願放棄參訓書（附件12），

正本留存貴機關、學校備查，影本隨同表冊資料函報本

府。

九、旨揭資料報送截止日為108年2月22日，逾限期視同貴機關

學校無參加遴選人員。

十、本訓練訂於108年7月1日至9月27日止，分2梯次辦理，第1

梯次預定於108年7月1日開訓，第2梯次預定於108年9月2日

開訓，俟訓練期程排訂後，本府再依調訓通知轉知參訓人

員參加訓練。

十一、為提升練成效，108年度本訓練之「行政程序法與案例解

析」課程，將依據參訓人員資料名冊（附件9）填具之

「是否曾研習行政程序法課程」欄位結果(按：本欄位為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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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填欄位)，據以分班上課。填具「有」則編入進階班，

填具「無」則編入初階班，且為維護受訓人員編班權

益，不得再行更動填具之資料及班別；初階班與進階班

教材皆相同，僅於案例討論深淺不同，且案例討論部分

亦不列入測驗範圍。

十二、為期使各受訓人員知悉遴選結果，本府將俟保訓彙函知

後，於本府網站公告。各機關、學校不得以參加本訓練

事由作為年終考績考列乙等之參據，應以公務人員考績

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各鄉鎮市

衛生所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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